柳江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

(2023-2027年）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为统筹环境保护与畜牧业发展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促进畜牧业绿色循环发展，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《柳江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(2023-2027年）》。 

二、编制目的

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利用机制，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，持续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，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。

编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《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、《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、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(试行)》(环办土壤函[2021]465 号)等。

四、编制过程
为了对《规划》进行编制，我局由生态股牵头组织成立编制小组，专门就《规划》的起草工作进行了调查，组织召开了由分管领导主持的研讨工作会。编制工作于2022年8月启动；2023年4月完成《预案》的编制，形成征求意见稿，同时征求了16个部门的意见，分别是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水利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土博镇、拉堡镇、进德镇、百朋镇、成团镇、穿山镇、三都镇、里高镇，其中反馈有修改意见的部门1个，无意见部门12个，逾期未反馈意见3个，有修改意见部门为三都镇。5月26日，按照部门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我局组织召开了《规划》专家论证会，取得了特邀专家（3名）及与会代表的论证意见。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对《规划》进行修改完善，行成了现有《规划》。
五、主要内容

《规划》共分为九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总则，说明了《规划》的指导思想、规划原则、规划编制依据、规划对象、范围和规划期限。第二部分区域概况，说明了《规划》所在区域的自然气候条件、社会经济状况、生态环境概况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。第三部分规划目标，设置了规划目标，并进行畜禽养殖环境承载力分析和目标可实现性分析。第四部分主要任务，主要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总体要求、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、监理健全台账管理制度、强化环境监管。第五部分重点工程，规划实施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、畜禽粪污集中处理设施建设、田间配套设施建设、监管体系建设等重点工程。第六部分主要为工程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。第七部分效益分析主要进行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分析。第八部分保障措施，分别为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考核监督、加大政策扶持、强化科技支撑、注重宣传引导等措施。第九部分主要为附图、附表和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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